
简讯·文摘
让企业破产成

为一种机制

邱晓华在 1994 年 1 月 8 日《经

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目前影响国

有企业破产的制约因素比较多，需

要从改革入手，在改革中实现和完

善。

第一，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实

现政府办社会。只有抓紧社会保障

制度和再就业机制的建设，尽快消

除各种不平等的政策环境，把企业

目前承担的办社会职能还给政府，

让国有企业卸下包袱，才能使企业

破产成为可能。

第二，要抓紧企业制度创新，使

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实行公司化改造，关键是理

顺产权关系，摆脱政企不分。只有企

业制度合理了，才能使企业破产机

制真正形成。

第三，要尽快建立资产交易市

场，为破产后的企业资产流通创造

条件。企业破产，必须有资产交易市

场作保障，仅靠政府行为，难以有效

地推动企业破产，还要借助市场的

力量，依靠市场规律，公平竞争、公

平交易，使破产成为一种自然现象。

为此，要抓紧建立规范的市场交易

条例，维护有序的交易行为，保障合

法利益，打击非法和违法现象。

第四，要抓好舆论导向，通过各

种新闻媒介宣传企业破产的客观必

然性，改变传统观念的影响。正确的

舆论导向是正确的心理预期和行为

规范的“催化剂”，做好这项工作，有

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出台。

第五，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

扎扎实实地推进企业破产制度。由

于目前体制转轨时期我国企业破产

的直接原因，与典型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企业破产有很大不同，因此既

要体现市场经济原则，又要符合中

国国情，处理破产必须谨慎操作，科

学设计，尽量使各种负面影响减到

最低程度。可以探讨建立破产预警

系统，这样一方面使破产成为企业

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的压力，加快企

业走向市场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使

国家对多年形成的企业亏损需要用

破产形式处置的数量，有个总体概

念，从而能为企业破产负效应向社

会有节制的释放，提供宏观调控的

科学依据。  （质摘）

简讯·文摘
美国现代企业的

五条基本概念

杨启先在《美国现代企业制度

考察》一文中指出，十四届三中全会

决定中提出的建立产权清晰、责权

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

业制度，与我们在美国考察得出的

五条现代企业的概念基本是相同

的。这五条基本概念是：1.企业产

权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公司制。2.

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是朝日趋

淡化的方向发展。3.企业与政府之

间的关系是法律关系。4.企业内部

的管理模式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5.企业与社会关系，应当有超越利

润的观念，即既要为企业谋利，又要

造福社会。这五条，对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必须

实行的。

（摘自《改革》1994 年第 1 期）

简讯·文摘市场经济不只必须

是“法制经济”而且

必须是“法治经济”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在接受《社

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

一、这种法治首要的任务是规

范和限定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对

市场经济活动的非法或不当干预。

二、保障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

和自由，主要是平等的、自主的权利

和平等竞争与自主发展的自由。缺

乏这种保障，市场经济就不能顺利

发展。如搞什么“翻牌公司”、“权力

入股”之类，就谈不上平等竞争和自

由发展。

三、也要限制市场经济主体滥

用自由权利。市场经济也存在一些

负效应。如西方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

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运行的无序

化。

四、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限

制政府的非法干预，也是为了维护

并加强政府需要的宏观调控与宏观

管理的权力；限制市场经济主体的

违法活动，是为了保障其合法的经

营权利和自由。

只讲“法制经济”，还可能为“人

治”留下空隙，我称之为“人治底下

的法制”。

这种“人治底下的法制”愈加

强，离民主的法治愈远，它对市场经

济的干扰损害，更甚于单纯人治的

“审批经济”。

（摘自 1993 年 12 月 16 日《社

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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